《嘉定区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专项支持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一、《意见》制定背景是什么？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专项支持实施细则》《嘉定区推动先进制造业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鼓励工业互联网创新运用，通过系统构建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形成智能化发展的新兴业态和应用模式，制定本意见。
二、《意见》支持对象是什么？
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为实际经营、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均在本区的法人企业，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承担项目建设开发、平台推广和应用以及专业服务的相应能力。
三、《意见》重点支持的范围和标准是什么？
1、推广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及标杆建设。每年认定 15-20个区级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按不超过项目已投入金额的 30%给予资助;区级项目资助额度最高达200万元，被认定为市级项目最高达500万元，国家级项目资助额度最高达1000万元。
2、加强与大院大所合作。鼓励国家级科研院所、重点高等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在嘉定区建立工业互联网相关独立研发机构、应用推广机构，对具备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基础条件并取得良好应用效果的，按平台建设（不含土建）总投入不超过30%予以资助，补助金额最高达500万元。
3、鼓励企业开展智能工厂创建。对获得"上海市智能工厂"授牌的企业，按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的30%予以资助，资助资金最高达200万元。
4、推进标识解析体系。对在本区建成二级节点并投入运营的，给予一次性资助200万元。
5、支持区内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发展。对每年服务区内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数量的本区服务商，按照不超过实际发生服务金额的30%给予资助，单个服务商奖补金额最高达100万元。
四、《意见》支持的项目申报时间、申报条件、申报要求和申报流程是什么？
每年由区经济委员会组织申报嘉定区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专项支持资金，具体的申报条件、申报要求和申报流程详见当年度申报指南，指南由区经济委员会通过上海嘉定门户网站区经委频道及投资嘉定微信公众号统一发布。
五、《意见》有效期到何时为止？
有效期至 2025年12月31日。

